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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議員曾在條例草案委員會五月三十日會議上就《 2 003 年收入條

例草案》 (條例草案 )提出問題;本文件載述政府的回應。

獲註冊分銷商授權的僱員或代理人的法律責任獲註冊分銷商授權的僱員或代理人的法律責任獲註冊分銷商授權的僱員或代理人的法律責任獲註冊分銷商授權的僱員或代理人的法律責任

2 . 正如我們在五月三十日會議所述;我們已再次研究有關根據條例

第 4 ( I ) ( e )及 4 ( I ) ( e a )條註冊分銷商須就沒有遞交聲明或作出虛假聲明

負上法律責任;而現行條文中註冊分銷商的僱員及代理人則並無類似

罪行的安排{我們同意議員的意見;應規定獲授權的僱員或代理人亦

須負上法律責任。我們已擬訂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的

第 2; 6; 10 ( a )及 1 0( a ) ( i i )條 );規定若註冊分銷商已按第 4 D (3)條授

權其僱員或代理人作出聲明;如沒有遞交聲明;該僱員或代理人 (而

非該註冊分銷商 )須負上法律責任{若該獲授權的僱員或代理人作出

虛假聲明;該僱員或代理人會違犯第 4 ( I )條所訂罪行。若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獲立法會通過;運輸署會以書面知會獲授權的僱員及代理

人;以及註冊分銷商其法律責任。

3 . 政府擬動議的整套修正案的擬稿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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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備存紀錄的罰則沒有備存紀錄的罰則沒有備存紀錄的罰則沒有備存紀錄的罰則

4 . 我 們 已 考 慮 一 位 議 員 提 出 登 記 車 主 不 應 因 沒 有 根 據 新 訂 的 第

4 I( 1 A )條備存紀錄而被處以任何監禁罰則的意見。我們仍然認為新訂

的第 4 FA 條所要求備存的紀錄;有助有效徵稅及防止避稅。該條文不

單適用於個人;亦適用於註冊分銷商及相聯繫的人。訂明的罰則為法

庭可施以的最高刑罰。我們已徵詢律政司的意見。律政司表示;法庭

在決定施以適當的罰則時;會考慮個案的情況;例如違反規定的行為

是否無心之失、不遵從規定的嚴重程度;以及被定罪者是商業經營者

或是個人等。對 干 犯 相 同 違 法 行 為 的 人 士 施 加 不 同 罰 則 ; 亦 與 法

律 政 策 不 符 ; 因 為 同 樣 的 罪 行 的 最 高 罰 則 應 相 同 ; 讓 法 庭 決 定 適

當 的 罰 則 水 平 。 施 加 不 同 罰 則 的 做 法 ; 亦 與 其 他 法 例 中 ; 犯 罪 的

不 論 是 商 業 經 營 者 還 是 個 人 均 處 以 相 同 的 最 高 罰 則 的 做 法 不 符 。

因 此 ; 我 們 認 為 第 4 I ( 1 A )條 建 議 的 罰 則 水 平 適 當 。

5 . 運 輸 署 會 通 知 註 冊 分 銷 商 、 相 聯 繫 的 人 及 登 記 車 主 備 存 紀 錄

的 規 定 。 舉 例 來 說 ; 運 輸 署 會 發 信 給 每 名 註 冊 分 銷 商 ; 提 醒 他 們

在 首 次 登 記 時 須 遵 守 的 規 定 。 不 知 曉 法 律 規 定 並 非 對 登 記 車 主 及

註 冊 分 銷 商 施 加 不 同 罰 則 的 理 由 。

議員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引致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議員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引致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議員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引致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議員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引致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

6 . 在 五 月 三 十 日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議 員 提 交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擬 稿 ; 旨 在 減 低 私 家 車 及 客 貨 車 的 建 議 邊 際 稅 率 和 電

單 車 的 稅 率 。 政 府 認 為 ; 這 會 造 成 立 法 會 《 議 事 規 則 》 第 5 7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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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所 指 導 致 動 用 香 港 政 府 收 入 或 須 由 該 等 收 入 負 擔 的 效 力 。 立 法

會 《 議 事 規 則 》 第 5 7 ( 6 )條 訂 明 ; “ 立 法 會 主 席 或 全 體 委 員 會 主

席 如 認 為 任 何 修 正 案 的 目 的 或 效 力 可 導 致 動 用 香 港 任 何 部 分 政 府

收 入 或 其 他 公 帑 ; 或 須 由 該 等 收 入 或 公 帑 負 擔 ; 則 該 修 正 案 只 可

由 ( a )行 政 長 官 { ( b )獲 委 派 官 員 { 或 ( c )任 何 議 員 (如 行 政 長 官 書 面

同 意 該 提 案 )提 出 。 N 。

7 . 第 5 7 ( 6 )條 的 關 鍵 字 眼 是 “ 導 致 動 用 香 港 任 何 部 分 政 府 收 入

或 其 他 公 帑 ; 或 須 由 該 等 收 入 或 公 帑 負 擔 N 。 這 裏 “ 收 入 N 一

詞 ; 是 指 香 港 用 以 應 付 公 共 開 支 的 收 入 ; 並 不 限 於 已 收 取 或 累 算

應 得 的 收 入 。 當 有 人 提 及 某 年 度 的 收 入 ; 所 指 金 額 通 常 是 指 該 年

度 的 收 入 ; 不 單 只 包 括 從 各 種 來 源 已 收 取 的 收 入 。 換 言 之 ; “ 收

入 N 的 概 念 本 身 已 清 楚 表 明 是 指 預 期 收 入 ; 而 非 過 去 已 收 取 或 累

算 應 得 的 收 入 。 因 此 ; 預 計 可 從 公 眾 收 取 的 新 增 收 入 ; 可 恰 當 地

被 視 為 “ 香 港 的 收 入 N ; 儘 管 這 筆 收 入 可 能 是 尚 未 累 算 應 得 的 收

入 。 倘 若 該 條 文 的 原 意 是 將 立 法 會 議 員 的 權 力 局 限 於 已 收 取 的 收

入 ; 則 用 詞 應 為 “ 已 收 取 的 收 入 N 或 “ 已 收 取 或 累 算 的 收 入 N ;

而 並 非 “ 的 收 入 N 。

8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一 九 九 四 年 五 月 ; 前 立 法 局 兩 名 議 員 曾 動

議 修 訂 政 府 提 出 的 決 議 案 。 當 時 立 法 局 主 席 所 作 的 裁 決 是 ; “ 收

入 N 指 香 港 每 年 用 以 應 付 公 共 開 支 的 收 入 ; 不 限 於 已 收 取 或 累 算

應 得 的 收 入 。 由 此 看 來 ; “ 動 用 N 政 府 收 入 當 包 括 任 何 會 導 致 日

後 不 能 從 既 有 合 法 來 源 收 取 收 入 的 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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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另一個應予考慮的層面是;修正案的目的或效力是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導致動

用 任 何 部 分 政 府 收 入 ; 或 須 由 該 等 收 入 負 擔 。 E rs k in e  M a y

“ Pa r l i am e n t ar y  P ra c t i c eN (第 22 版 )一書第 763 及 7 67 頁指出;“如

果對事項有任何懷疑;而新的建議看來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引致需要擴 先前透過法

例已批准的開支目的;或為達到上述目的潛在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導致的開支有所增

加;便須提出財務決議案N。他又表示;“實際上;這可解釋為建議

要求新的或擬增加的開支;而該等開支是未經立法授權的N。這方案

為前立法局主席在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所作的一項裁決中採納;

裁定議員條例草案 (指《 199 6 年僱員補償 (修訂 )條例草案》 )具有須由

公帑負擔的效力。前立法局主席在其裁決中引述前立法局法律顧問的

意見如下°

“立法局法律顧問又認為;根據《 19 96 年僱員補償 (修訂 )條例草

案》所提議的改變;將導致所有僱主 (包括政府在內 )在法律上有

責任 ……。雖然不 能準確預測可能會增加的開支 (因為在有關情

況下有很多不能預計的因素;包括可能發生在政府僱員身上的意

外的次數;該等意外的性質等 );但《常規》第 2 3 條 [相等於立

法會《議事規則》第 57( 6 )條 ]所述及的修訂是“可能可能可能可能N動用或支

出 政 府 收 入 者 。 因 此 ; 只 有 是 象 徵 式 的 (或 套 用 律 師 的 術 語 ─

“法律不計瑣事N “de  min i mi s ” )額外開支;才可在《常規》第 2 3

條下適當地不予理會。N

1 0 . 議員修正案擬稿旨在達致以下目的° ( i )調低政府在《 2 00 3 年收

入條例草案》所提議的私家車邊際稅率;由 3 5- 7 5- 1 05- 1 5 0%減為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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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7 5 -9 5%{ ( i i )調低總重不超過 1 .9 公噸的客貨車的建議邊際稅率;

由 35 - 75 -1 05 %減為 35- 55 - 95 %{以及 ( i i i )電單車的稅率由 4 0 %下調至

3 5 %。

1 1 . 《 20 03 年 收 入 條 例 草 案 》 內 有 關 首 次 登 記 稅 的 財 政 預 算 案 建

議;獲《 20 03 年公共收入保障 (收入 )令》 (該命令 )賦予法律效力。該

命令由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生效;是根據《公共收

入保障條例》 (第 1 20 章 )制定的;因此是收入的既有部分。第 1 2 0 章

第 2 條明確授權行政長官制定命令;使《 2 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具

有“十足法律效力N。這是所需的法定權力;使自二零零三年三月五

日財政預算案公布後所徵收的額外首次登記稅成為既有合法的收入來

源 。 我 們 預 期 根 據 《 2003 年 收 入 條 例 草 案 》 建 議 所 徵 收 的 額 外 收

入;是香港政府的收入。議員的修正案顯然會導致動用根據該命令已

徵收的額外首次登記稅及預期日後從公眾徵收的額外首次登記稅。

1 2 . 議員的修正案擬稿不單會導致根據該命令已徵收的收入及將會徵

收的收入減少;更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導致首次登記稅的整體收入較財政預算案公布

前的稅制下所徵得的稅收為少。我們在《 2 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中

建議取消原先獲免稅的項目。為減輕取消豁免項目後令應課稅價值增

加的影響;我們建議擴闊稅階幅度 (即把私家車的稅階由首三個稅階

為 10 0 , 00 0 元擴闊至首兩個稅階為 15 0 , 00 0 元及第三個稅階為 2 0 0 ,0 00

元 )。按議員的修正案擬稿;部分在第三及第四稅階的私家車的平均

實際稅率 (按汽車的應課稅價值所繳付的首次登記稅比例 );及所有電

單車的實際稅率會較財政預算案公布前的稅制之下為低。根據議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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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擬稿;部分在第二至第四稅階的私家車的應繳稅款亦會較財政

預算案公布前為少。

1 3 . 我們查看資料庫內有關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首次登記的私家車資

料;發現有 1  81 1 輛私家車按議員的修正案所得出的實際稅率實際稅率實際稅率實際稅率;會較

財政預算案公布前的稅率為低 (4 71 輛汽車的應課稅價值 (包括原先獲

免稅項目 )介乎 30 0 ,00 0 元至 50 0 , 00 0 元;另有 1  34 0 輛汽車的應課稅

價值超逾 50 0 , 00 0 元 );稅率差距達 1  至 2 6 個百分點。就電單車而

言;財政預算案公布前及建議的稅率均為劃一稅率;故此該稅率亦是

實際稅率;議員修正案中的建議的稅率較財政預算案公布前的稅率少

5 個百分點。至於總重不超過 1 . 9 公噸的客貨車;二零零二至零三年

度有 5 輛登記;這些客貨車的新應課稅價值全部在 1 50 , 0 00 元以下。

按照議員的修正案;其實際稅率將由財政預算案公布前的 4 0 %下調至

3 5 %。

1 4 . 我們亦從有關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首次登記的車輛的資料庫中;

發現有 60 6 宗個案或 150 個型號 (省稅型號 )的私家車按照議員的修正

案而 應 繳 的首 次登 記稅應繳 的首 次登 記稅應繳 的首 次登 記稅應繳 的首 次登 記稅 ;將 較財 政預 算案 公布 前稅 制下 所繳 稅款 為

少。這些個案分布於首三個邊際稅階。舉例來說;根據二零零二至零

三年 度的 資料 庫 ; 在 150 , 00 0 元 以下 、 介乎 1 50 , 00 0 元 至 3 0 0,000

元;以及介乎 30 0 , 00 1 元至 50 0 , 00 0 元的邊際稅階內的個案;分別有

1 1 0、 2 95 及 2 01 宗。此外;根據議員的修正案擬稿;有 1 4 2 宗個案

或 83 個型號的電單車的應繳首次登記稅;將較財政預算案公布前稅

制下所繳稅款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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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豁免項目取消後;汽車分銷商對定價策略如作任何改變 (例如調

低豁免項目的價值 );並超出我們所假設平均應繳首次登記稅會減少

1 0 %的範圍的話;則私家車的應課稅價值總額以致應繳首次登記稅會

進 一 步 下 降 。 議 員 修 正 案 的 1 . 81 億 元 預 計 額 外 收 入 可 能 會 因 此 減

少;導致政府收入少於財政預算案公布前稅制所帶來的收入。根據議

員的修正案;我們若假設平均應繳首次登記稅會下調 2 0 %(而非達至

1 . 81 億元額外收入;平均應繳首次登記稅下調 1 0 %的假設 );則額外

收入會減少約 3 . 7 億元;或較財政預算案公布前的稅制下可徵得的稅

收減少 1 . 89 億元。我們不可完全排除這可能性;因為冷氣機、音響

設備、防盜系統及分銷商保證等原先獲免稅的項目;其按註冊分銷商

聲明的價值;在四個建議邊際稅階內的私家車的原應課稅價值中所佔

的比例頗大;分別為 66%、 46%、 22%及 1 6%。

1 6 . 若 私 家 車 登 記 數 字 下 跌 的 幅 度 大 於 政 府 所 假 定 ; 例 如 跌 幅 達

2 5 % (即計及預期汽車銷售量在沒有稅率調整的情況下;會較上年度下

跌 4 %之外;假設銷售量進一步下趺 2 5%;而非達至 1 .8 1 億元額外

入;銷售量進一步下跌 15 %的假設 );則額外收入會減少約 3 億元;

或較財政預算案公布的稅制下可徵得的稅收減少 1 .19 億元。我們不

可能完全排除這可能性;因為業界認為其前境在現時經濟狀況下並不

樂觀;而政府的原假設亦太樂觀。

1 7 . 議員認為政府對稅制改變下首次登記數字及平均首記登記稅款的

預算太樂觀;若這兩方面的表現均較政府原預算為差;議員的修正案

會大幅減少政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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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雖然政府無法準確預測汽車登記模式和分銷商的定價策略因應議

員的修正案擬稿會有何改變;又或首次登記稅的整體稅收會否減少或

減少的程度為何;但根據上文第 9 段所述的原則;只要修正案有潛在潛在潛在潛在

損失收入的可能性可能性可能性可能性;便應視作具有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議員的修正

案無須經驗證必定會帶來收入損失的後果;才視作具有須由公帑負擔

的效力。

1 9 . 關於議員修正案具有須由公帑負擔的效力一點;還有第三層面要

予以考慮。該修正案如獲通過;將導致政府須退還根據該命令多收的

首次 登記 稅稅 款。 運輸 署 預 計; 在 職員 和電 腦程 式費 用上 須動 用 約

9 0 0 , 00 0 元;以安排向約 5 , 00 0 部車輛退還稅款。這款額數目不菲;

單憑這因素;於上一次草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議員條正案;便應具

有按照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57(6)條所指;導致動用香港政府收入

或須由該等收入負擔的效力。

立法會若不通過政府經修訂的稅率建議及議員反建議的後果立法會若不通過政府經修訂的稅率建議及議員反建議的後果立法會若不通過政府經修訂的稅率建議及議員反建議的後果立法會若不通過政府經修訂的稅率建議及議員反建議的後果

2 0 . 若有關政府經修訂的稅率的修正案及議員有關稅率的修正案在委

員會審議階段均不獲通過;當《 20 03 年收入條例》經立法會修訂及

通過而刊登憲報後;財政預算案公布前的第 3 30 章附表;即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中

“現行稅階及稅率N一欄會再次生效。換言之;稅制會回復至原來的

狀況;即私家車沒有邊際稅率及稅階;而貨車、的士、小型巴士、巴

士及特別用途車輛的稅率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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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原先獲免稅項目的價值佔於先前四個非邊際稅階內的私家車的舊

應課稅價值的比例;分別高達 68 %、 4 6%、 2 2%及 1 7%。應課稅價值

因為《 20 03 年收入條例草案》建議取消豁免項目而增加;但由於沒

有按原建議擴 稅階或調整最低稅階的稅率;所有車輛須繳付的稅款

均會增加。因只取消豁免項目 (但仍沿用舊稅率及稅階 )而增加的私家

車首次登記稅收入估計約為 4 億元;這估計背後的假定;與政府就原

來及經修訂建議所帶來的改變作的假定相同。

2 2 . 須注意的是;由於原先獲免稅項目的價值在較低價私家車的應課

稅價值中所佔比重相對較大;這些汽車的應繳稅款所受的影響會較為

顯著。根據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登記的汽車資料;原先四個非邊際稅

階 內 的 汽 車 的 零 售 價 會 提 高 17 - 15 - 14 - 6 %; 有 關 影 響 顯 然 屬 遞 減 性

質 ; 即 私 家 車 價 格 愈 低 ; 零 售 價 的 增 幅 百 分 率 (包 括稅 項 在 內 )則 愈

大。根據政府經修訂的建議;在擬議的四個邊際稅階內的汽車的零售

價會提高 9 -1 0- 7 -1 6 %。

2 3 . 就私家車採用邊際稅制的建議是香港汽車商會所提出的。政府已

採 納 有 關 意 見 ; 並 且 獲 汽 車 業 普 遍 支 持 。 如 《 2 003 年 收 入 條 例 草

案》第 11 條或相關修正案均不獲立法會通過;邊際稅制將無法付諸

實行。

2 4 . 至於巴士、小型巴士、的士及特別用途車輛等商業車輛 (財政預

算案公布前首次登記稅稅率為 4 %);以及貨車 (財政預算案公布前首

次登記稅稅率為 1 8 至 20%);我們已在《 2 003 年收入條例草案》中建

議調低有關稅率;以減輕因取消豁免項目而造成的影響。條例草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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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條或相關修正案若不獲通過;則不能減輕應課稅價值以至首次登

記稅增加的影響。

25 . 注 意 到 對 私 家 車 (尤 其 是 較 低 價 私 家 車 )零 售價 的 影 響 屬 遞 減 性

質;而商業車輛的稅務負擔會增加;加上政府會未能按汽車業的建議

引入邊際稅制;我們再次促請議員支持政府經修訂的建議;以及政府

提出的相關修正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庫務科

二零零三年六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汽車首次登記稅汽車首次登記稅汽車首次登記稅汽車首次登記稅

汽車類別汽車類別汽車類別汽車類別 現行稅階及稅率現行稅階及稅率現行稅階及稅率現行稅階及稅率 建議稅階及稅率建議稅階及稅率建議稅階及稅率建議稅階及稅率  # # # #

私家車 (a) 應課稅價值不超過
100,000 元

40% (a) 最初的 150,000 元
應課稅價值

35%@

(b) 應課稅價值超過
100,000 元但不超
過 200,000 元

45% (b) 其次的 150,000 元 75%@

(c) 應課稅價值超過
200,000 元但不超
過 300,000 元

50% (c) 其次的 200,000 元 105%@

(d) 應課稅價值超過
300,000 元

60% (d) 剩餘的應課稅價值
(即 500,000 元以㆖
的餘額 )

150%@

電單車 40% 40%

機動㆔輪車 40% 40%

貨車

許可車輛總重不超
過 1 .9 公噸的客貨
車

(a) 應課稅價值不超過
100,000 元

(b) 應課稅價值超過
100,000 元但不超
過 200,000 元

(c) 應課稅價值超過
200,000 元

40%

45%

50%

(a) 最初的 150,000 元
應課稅價值

(b) 其次的 150,000 元

(c) 剩餘的應課稅價值
(即 300,000 元以㆖
的餘額 )

35%@

75%@

105%@

許可車輛總重超過
1 .9 公噸的客貨車

20% 17%

客貨車以外的貨車 18% 15%

的士

公共小巴及私家小巴

4% 3.7%

公共巴士及私家巴士
(根據有關法例而獲
豁免汽車首次登記稅
的巴士除外 )

特別用途車輛
# 建議的稅制將取消冷氣機、音響設備、防盜裝置及分銷商保證等豁免。另外，建議就私家車

及總重不超過 1 .9 公噸的客貨車的稅制將採用邊際稅率。

@ 這是邊際稅率。


